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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贵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诉讼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4

年

3

月

25

日，本公司收到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4

）贵中执字第

47

号《执行通知书》，如下：

"

广西贵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贵港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贵港市经济

委员会：

关于你单位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南宁办事处借款担保合同纠纷一案， 中华人民共

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

2012

）民提字第

137

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因你对该

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未能自动全部履行，权利人已于

2014

年

3

月

6

日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条、第二百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

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

24

条的规定，限你单位自本通知书送达之日起

7

日内履行上述生效判决书所确定的全部义务， 并承担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及本案执行

费。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特此通知。

"

对公司的影响（执行情况）：诉讼

(

仲裁

)

涉及金额已在

2014

年年度报告的第五项重要事项

的第（一）点重大诉讼仲裁事项中说明：若原红旗纸厂的财产、贵港国资局所接收红旗纸厂财

产范围内不足以偿付红旗纸厂在本案的借款本息的， 则本公司将承担该笔债务的连带偿还

责任。根据或有事项准则的规定，本公司已计提对外提供担保预计负债

25,476,942.57

元人民

币。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本息尚未支付。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南宁办事处与本公司、 贵港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贵港市经济委员会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案情详情请见《广西贵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诉讼事项公告》（

2006-019

）、《广西贵糖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诉讼事项进展情况公告》

（

2007-005

）、《广西贵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诉讼事项进展情况公告》（

2010-025

）、《广

西贵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诉讼事项进展情况公告》（

2013-003

）。

特此公告。

广西贵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600390� � � �证券简称:金瑞科技 公告编号:临2014-012

金瑞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61,846,690

股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4

年

4

月

2

日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基本情况

2012

年

8

月

8

日

,

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公司本次发行申请。

2012

年

10

月

18

日

,

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金瑞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

证监许可【

2012

】

1362

号

),

核准本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3,528

万股新股。

公司于

2013

年

4

月

1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本次发行

股份登记及股份限售手续

,

发行对象的认购数量和限售期如下

: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获配数量（股） 锁定期（月）

１

长沙矿冶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４

，

３５５

，

４００ ３６

２

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９

，

９２３

，

３４５ １２

３

湖南泰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注

:2013

年

5

月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制改造

,

公司名称变更为

"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

。

长沙矿冶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不得转让

,

该部

分新增股份预计可流通时间为

2016

年

4

月

2

日。 其他发行对象认购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

,

该部分新增股份预计可流通时间为

2014

年

4

月

2

日。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1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

,

公司股本总数由原来的

160,050,000

股变为

195,328,745

股。

2

、

2013

年

7

月

9

日

,

公司实施完成了

2012

年度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

以

195,328,745

股为基

数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

,

实施后总股本为

390,657,490

股。公司非公开发行限售股总数

由原来的

35,278,745

股同比例增加到

70,557,490

股。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公司非公开发行限售股持有人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湖南泰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承

诺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

,

除此以外无其它特别承诺事项。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

,

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公司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本次上市流通事项

发表意见如下

:

1

、公司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则的规定

;

2

、公司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数量和上市流通时间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及限售承诺

;

3

、公司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本次申请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

4

、保荐机构对金瑞科技非公开发行限售股本次解禁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61,846,690

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4

年

4

月

2

日。

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单位：股）

剩余限售股数量

１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５９

，

８４６

，

６９０ １５．３２％ ５９

，

８４６

，

６９０ ０

２

湖南泰兴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５１％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合计

６１

，

８４６

，

６９０ １５．８３％ ６１

，

８４６

，

６９０ ０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１

、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１０

，

７１０

，

８００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

，

７１０

，

８００

２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５９

，

８４６

，

６９０ －５９

，

８４６

，

６９０ ０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７０

，

５５７

，

４９０ －６１

，

８４６

，

６９０ ８

，

７１０

，

８００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Ａ

股

３２０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６１

，

８４６

，

６９０ ３８１

，

９４６

，

６９０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３２０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６１

，

８４６

，

６９０ ３８１

，

９４６

，

６９０

股份总额

３９０

，

６５７

，

４９０ ０ ３９０

，

６５７

，

４９０

七、上网公告附件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金瑞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限售股解禁的专

项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金瑞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3月28日

1、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

,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

,

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深圳能源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２７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秦飞 周朝晖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６８４１３８ ０７５５－８３６８４１３８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３６８４１２８ ０７５５－８３６８４１２８

电子信箱

ｉｒ＠ｓｅｃ．ｃｏｍ．ｃｎ ｉｒ＠ｓｅｃ．ｃｏｍ．ｃｎ

2、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1)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２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２０１１

年

营业收入（元）

１２

，

３５０

，

７８２

，

４４９．００ １２

，

８２８

，

４８２

，

２８９．７９ －３．７２％ １４

，

３８７

，

０１８

，

５４３．１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１

，

４５２

，

９８６

，

８９２．６４ ９６４

，

８３８

，

７７５．１２ ５０．５９％ １

，

１２４

，

６１０

，

９４５．５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１

，

４４７

，

９６９

，

２１５．５６ ９０６

，

００９

，

３７９．００ ５９．８２％ １

，

０４２

，

３８１

，

７８１．０３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２

，

２９４

，

４８２

，

０４６．８３ ２

，

６３８

，

５５６

，

６７１．９４ －１３．０４％ ３

，

１７６

，

８３６

，

７９８．３４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５４９８ ０．３６５１ ５０．５９％ ０．４３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 ０ ０％ 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９．２３％ ６．５０％

增加

２．７３

个百分点

７．９７％

２０１３

年末

２０１２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２０１１

年末

总资产（元）

３３

，

３９３

，

５０５

，

２８７．４７ ３２

，

３５９

，

２１２

，

８０７．９９ ３．２０％ ３１

，

５０９

，

０８３

，

７４７．４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１６

，

３１７

，

１９４

，

８０１．１２ １５

，

１６８

，

６０９

，

６２７．７１ ７．５７％ １４

，

５０４

，

６３６

，

２３３．８６

(2)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１３６

，

４５８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５

个交易日末

股东总数

１３７

，

４５３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市国资委 国家

４７．８２％

１

，

２６４

，

０００

，

５１７

１

，

２６３

，

４８３

，

３１７

华能国际 国有法人

２５．０２％ ６６１

，

１６１

，

１０６ ４２１

，

１６１

，

１０６

中国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

红

－００５Ｌ－ＦＨ００２

深

其他

０．３２％ ８

，

４２３

，

８３０

广东电力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０．３２％ ８

，

４００

，

０００

中国工商银行

－

国投瑞银瑞福

深证

１００

指数分

级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０．１５％ ３

，

９３７

，

４５６

深圳市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０．１４％ ３

，

７６３

，

０４２

郭亚光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４％ ３

，

５７４

，

８１９

深圳市亿鑫投

资有限公司

其他

０．１３％ ３

，

３２３

，

６１４

秦皇岛港货运

总公司

其他

０．１３％ ３

，

３２３

，

６１４

叶利其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２％ ３

，

０５９

，

１３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深圳市国资委系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和深圳市亿鑫投资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其它股东未知其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公司自然人股东郭亚光通过普通账户持有

４

，

５３７

股，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３

，

５７０

，

２８２

股，实际合计持有

３

，

５７４

，

８１９

股。

(3)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注

:

1

、 中国华能集团公司通过其全资附属公司中国华能集团香港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尚华投资有限公司

100%

股权

,

而尚华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

5%

的股权

,

因此

,

中国华能集团公司间接持有

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

5%

的权益。

2

、中国华能集团公司直接持有华能国际

11.06%

的权益

,

并通过其全资子公司中国华能集团香港有限公

司间接持有华能国际

3.36%

的权益

,

通过其全资子公司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华能国际

0.04%

的权

益

,

通过其控股子公司中国华能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间接持有华能国际

0.79%

的权益。

3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3

年

,

公司在全体股东大力支持下

,

董事会团结带领公司各级管理人员和全体员工

,

积极应对复杂多

变的外部环境和繁重的经营发展任务

,

强化“两个战略定位”

,

加速转型发展

,

主要生产经营指标完成良好

,

新

项目开发建设步伐明显加快

;

公司吸收合并深能管理公司的工作圆满完成

,

实现深圳市国资委和华能国际直

接持股

,

为公司未来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2013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23.51

亿元

;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4.53

亿元

;

按年末总股本计算

,

每股收益

0.5498

元。截至

2013

年末

,

公司总资产

333.94

亿元

,

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63.17

亿元。

2013

年公司所属电厂累计实现上网电量

240.85

亿千瓦时

,

同比下降

5.77%,

完成年度计划的

93.6%

。其中

:

妈湾电厂

89.68

亿千瓦时

,

河源电厂

57.63

亿千瓦时

,

沙角

B

电厂

31.51

亿千瓦时

,

东部电厂

32.56

亿千瓦时

,

东莞樟

洋电厂

4.80

亿千瓦时

,

惠州丰达电厂

4.80

亿千瓦时

,

加纳安所固电厂

6.93

亿千瓦时

,

北控风电

5.57

亿千瓦时

(

含

调试电量

),

邳州太阳能公司

0.37

亿千瓦时

,

环保公司

7.02

亿千瓦时。

报告期内

,

公司加大项目开发力度

,

通过新建、并购、参股等多种方式

,

实现了战略布局“以点带面”的快

速发展。

2013

年公司注册成立深能南京公司

,

建立华东区域统一的投资、建设、运营和管理平台

,

创新了公司

项目开发模式

;

完成收购江苏泗洪风电项目

,

沛县、淮安光伏发电项目及福建龙岩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

内蒙古

满洲里灵泉

4.95

万千瓦风电项目

,

内蒙古镶黄旗、江苏沛县和淮安共

4.48

万千瓦光伏发电项目顺利进入试运

行或并网调试

;

通过增资取得国电南宁煤电一期

2×66

万千瓦项目

47%

股权

,

参股的国电贵州织金电厂煤电

2×

66

万千瓦项目开工建设。滨海电厂项目获得“路条”

,

异地选址建设已完成初可研审查。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本期发生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及残值率调整。于

2013

年

11

月

1

日之前本公司对固定资产

-

主干管及庭院管

的折旧年限为

11

年

,

残值率为

3%

。为更加准确的体现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

参考其他燃气公司的同类

别固定资产折旧年限

,

以及近几年该类别固定资产的实际使用状况

,

公司对该类别的固定资产可使用年限重

新估计

,

将其折旧年限由

11

年调整为

20

年

,

残值率由

3%

调整为

5%

。本公司对上述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

法核算

,

减少本年度营业成本计人民币

1,694,623.00

元。

(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

,

公司通过新设、合并或收购

,

将锡林郭勒能源开发公司、深能南京公司、泗洪风电、沛县协合公

司、淮安光伏公司等五家子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详见公司

2013

年度报告全文第十节财务报告“企业合并

及合并财务报表

-

子公司情况”。

(4)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不适用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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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七届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七届三十三次会议于

2014

年

3

月

27

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

2068

号华能大厦

35

楼会议室召开。会议由高自民董事长主持。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已于

2014

年

3

月

17

日分别以专人、传真、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监事。会议应到董事九人

,

到会董事九人。公

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经与会董事审议

,

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

逐项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

一、审议通过了《

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同意将该报告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

:

九票赞成

,

零票反对

,

零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

2013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

:

九票赞成

,

零票反对

,

零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3

年度财务报告及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计

,2013

年度本公司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75,581.99

万元。根据

《公司法》、公司《章程》和现行会计准则的规定

,

本公司按母公司

2013

年度净利润的

10%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金

,

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

加其他因素影响

,

减去已分配

2012

年度利润

,2013

年末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

390,782.

09

万元。

董事会同意

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

:

以公司

2013

年末总股本

2,642,994,398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现金

2.50

元人民币

(

含税

),

共计派发现金

660,748,599.50

元

,

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2013

年度

公司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

:

九票赞成

,

零票反对

,

零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

2013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同意将该报告及其摘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

:

九票赞成

,

零票反对

,

零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3

年度全面风险管理报告的议案》。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

:

九票赞成

,

零票反对

,

零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3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

详见公司《

2013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

。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

:

九票赞成

,

零票反对

,

零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3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的议案》

(

详见公司《

2013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

。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

:

九票赞成

,

零票反对

,

零票弃权。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1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详见《关于财务公司吸收存款的日常关联交

易公告》

<

公告编号

:2014-014>)

。

董事会同意公司预计的

201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因涉及关联交易

,

六名关联董事高自民董事长、谷

碧泉副董事长、王慧农董事总经理、陈敏生董事、贾文心董事、刘世超董事回避表决此项议案。

本项议案得到本公司全体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

,

同意将此项议案提交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本公司全

体独立董事同意该项议案并认为

:

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

公司预计的

201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中的正常交易行为

,

定价公允

,

符合公司全体股东利

益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

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

:

三票赞成

,

零票反对

,

零票弃权。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

2014

年度审计单位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请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2014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单位

,

年度财务

报表审计费为人民币

182

万元

;

同意聘请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2014

年度内部控制审

计单位

,

内部控制审计服务费为人民币

46

万元

;

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项议案得到本公司全体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

,

同意将本项议案提交董事会会议审议。全体独立董事

同意该项议案并认为

:

公司董事会关于聘请审计单位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

经核查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

(

特

殊普通合伙

)

提供的审计资质文件

,

我们认为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具备执行上市公司审计

业务的资质

;

同意聘请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2014

年度财务报表和内部控制审计单

位。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

:

九票赞成

,

零票反对

,

零票弃权。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

2014

年度法律顾问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请张敬前律师、孔雨泉律师、于秀峰律师为公司

2014

年度法律顾问。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

:

九票赞成

,

零票反对

,

零票弃权。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岗位研究创新方案的议案》。

为调动广大员工创新积极性

,

推动学习型组织和创新型企业的建设

,

董事会审议

:

(

一

)

同意公司“岗位研究创新方案”。

(

二

)

同意

2014

年岗位创新研发费预算金额为人民币

1,651

万元。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

:

九票赞成

,

零票反对

,

零票弃权。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深能香港股权整合的议案》

(

详见《关于深能香港股权整合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4-015>)

。

董事会审议

:

(

一

)

同意公司协议收购

Newton Industrial Limited

持有的深能

(

香港

)

国际有限公司全部股份

,

收购价格为

303,714,604

港元。

(

二

)

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

:

九票赞成

,

零票反对

,

零票弃权。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

40

亿元贷款的议案》

根据公司的融资计划及资金安排

,

董事会审议

:

(

一

)

同意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40

亿元的贷款

,

授权董事长根据资金需求情况决定贷款的

有关事项

,

包括但不限于贷款品种、贷款期限和利率等。

(

二

)

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

:

九票赞成

,

零票反对

,

零票弃权。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环保公司部分备品备件报废核销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能源环保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环保公司

)

南山垃圾发电厂在技术改造后

,

原设备

的部分备品备件已失去使用价值

,

环保公司拟将该批备品备件报废并处置

,

该批备品备件原值为

350,542.55

元

,

预计处置收入

1,000

元

,

资产损失约

349,542.55

元。因此

,

环保公司备品备件报废核销将减少公司

2013

年利

润约

349,542.55

元。

董事会审议同意环保公司在

2013

年度对一批原值为

350,542.55

元的备品备件进行报废核销。

本公司独立董事李平、孙更生、房向东关于环保公司本次报废核销固定资产事项的独立意见如下

:

(

一

)

公司董事会关于环保公司部分备品备件报废核销事项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

二

)

环保公司报废核销部分备品备件符合现行会计准则规定

,

能真实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

三

)

同意环保公司报废核销部分备品备件。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

:

九票赞成

,

零票反对

,

零票弃权。

十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3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

决定于

2014

年

4

月

23

日

(

星期三

)

上午九时在深

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

2068

号华能大厦

35

楼会议室召开

2013

年度股东大会

(

详见《关于召开

2013

年度股东大

会的公告》

<

公告编号

:2014-018>)

。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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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财务公司吸收存款的日常关联交易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财务公司基本情况介绍

名称

:

深圳能源财务有限公司

;

成立日期

:1996

年

6

月

5

日

;

住所

: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

2068

号华能大厦

32

层

;

主要股东

:

本公司占

70%

股权

,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妈湾电力有限公司占

20%,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

市广深沙角

B

电力有限公司占

10%;

注册资本金

:100,000

万元

;

资本充足率

:2013

年末资本充足率为

29.99%;

主要业务范围

:

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

;

协助成员单位实现

交易款项的收付

;

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

;

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

;

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

;

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

;

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帐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

;

吸收成

员单位存款

;

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

;

从事同业拆借

;

经批准发行财务公司债券

;

承销成员单位的企

业债券

;

对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

;

有价证券投资

(

投资范围限于银行间市场国债、央行票据、金融债、短期融资

券、企业债、公司债

,

证券投资基金

,

股票一级市场申购、股票战略投资者配售

);(

以上项目凭

00012445

号《金融

业务许可证》经营

);

自有物业租赁。

主要财务数据

:

截至

2013

年底

,

深圳能源财务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能源财务公司”

)

总资产

60.97

亿元

,

总负

债

47.68

亿元

,

净资产

13.29

亿元

;2013

年度

,

实现净利润

1.25

亿元

,

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

11.83

亿元。

二、吸收存款情况说明

(

一

)

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

、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深能集团”

)

(1)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31

亿元

,

法定代表人

:

高自民。主营业务

:

各种常规能源

(

包括电、热、煤、油和气

)

和

新能源的开发。住所

: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

2068

号华能大厦

5

、

35

、

36

、

38-41

楼。

(2)

深能集团董事长高自民先生担任本公司董事长

,

深能集团董事总经理王慧农先生担任本公司董事总

经理

,

深能集团董事陈敏生先生、贾文心女士和刘世超先生担任本公司董事。根据相关规定

,

深能集团是本公

司的关联法人

,

财务公司是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

因此深能集团和财务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3)

深能集团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

,

财务状况良好。截至

2013

年底

,

深能集团总资产

28.40

亿元

,

总负债

15.

23

亿元

,

净资产

13.17

亿元

;2013

年度

,

实现净利润

0.22

亿元

,

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

0.34

亿元。

2

、珠海深能洪湾电力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珠海洪湾”

)

(1)

注册资本为

3.25

亿元

,

法定代表人

:

李燕杰。主营业务

:

天然气和热电联产电站的建设、经营、以及供热、

供水

,

电力工程咨询、电厂专业技术培训。住所

:

广东省珠海市洪湾工业区。

(2)

深能集团直接和间接持有珠海洪湾

100%

的股权

,

财务公司是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

因此珠海洪湾和财

务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3)

珠海洪湾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

,

财务状况良好。截至

2013

年底

,

珠海洪湾总资产

9.56

亿元

,

总负债

1.17

亿元

,

净资产

8.39

亿元

;2013

年度

,

实现净利润

0.23

亿元

,

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

0.66

亿元。

(

二

)

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能源财务公司是非银行金融企业

,

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系经银监会批准的经营业务范围之一。存放在

能源财务公司的存款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基准利率

,

以各种不同存款种类

,

给予相应的存款利率。

2014

年度

,

深能集团在能源财务公司的存款预计峰值金额为

5.5

亿元

,

珠海洪湾在能源财务公司的存款预

计峰值金额为

1.3

亿元。深能集团和珠海洪湾存放在能源财务公司的存款

,

办理相关存款开户手续后即可自

由存取

,

存款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基准利率按季支付。

三、预计全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关联交易

类别

按产品或劳务等进

一步划分

关联交易双方 预计峰值金额

占同类交易

的比例

上年实际发生峰值

金额

吸收存款 吸收存款

财务公司与深能集

团

５．５

亿元

最高存款余额

不超过

６．８

亿元

８１％ ５．５

亿元

财务公司与珠海洪

湾

１．３

亿元

１９％ １．２６

亿元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

能源财务公司吸收深能集团和珠海洪湾的存款

,

可以增加头寸

,

有利于能源财务公司在成员单位间开展

各项金融业务。

上述吸收存款事宜属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中的正常交易行为

,

且不存在向关联方发放贷款

行为

,

对本公司的独立性不构成影响

,

公司业务不会因此类关联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被其控制

,

不会对

其他股东利益造成损害。

五、审议程序

(

一

)

本公司董事会七届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公司

2014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审议时

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

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了本议案。

(

二

)

本公司全体独立董事事前审阅了此议案

,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七届三十三次会议审议。独立董

事出具独立意见认为

:

董事会关于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

公司预计的

2014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属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中的正常交易行为

,

定价公允

,

符合公司全体股东利益

,

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

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

三

)

该议案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027� � � �证券简称:深圳能源 公告编号:2014-015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能香港股权整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交易概述

鉴于公司的海外投资战略

,

为保证公司和股东利益最大化

,

本公司拟对境外全资子公司深能

(

香港

)

国际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深能香港

)

的股权进行整合

,

拟协议收购境外全资子公司

Newton Industrial Limited(

以下

简称

:Newton

公司

)

持有的深能香港全部股份

,

收购价格为

303,714,604

港元。

上述事项已经

2014

年

3

月

27

日召开的董事会七届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

不

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上述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尚

需国家境外投资主管部门核准或备案。

二、深能香港的基本情况

注册日期

:2010

年

10

月

21

日

商业登记证号

:53145578-000-10-13-6

法定股本

:3,880

万美元

已发行股本

:3,880

万美元

注册地址

:Suite 1101-2, Great Eagle,23 Harbour Road, Wanchai,Hong Kong

股东情况

:Newton

公司持有

100%

股权。

主要财务指标

:

金额

:

港币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已审计）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已审计）

总资产

１

，

２５８

，

６２８

，

７６１ １

，

５２６

，

７１３

，

３３４

总负债

８２６

，

６４１

，

１００ １

，

００２

，

９９８

，

７３１

净资产

４３１

，

９８７

，

６６１ ５２３

，

７１４

，

６０４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２

月（已审计）

２０１３

年

１－１２

月（已审计）

营业收入

１

，

６２８

，

０９８

，

０２５ １

，

４７２

，

０６３

，

９４７

利润总额

８８

，

９０９

，

４９０ ９０

，

９９６

，

０１２

净利润

７８

，

０７０

，

２００ ９１

，

７２６

，

９４２

三、境外股权整合方案

(

一

)

本公司协议收购

Newton

公司持有的深能香港的全部股份

,

深能香港将成为本公司全资的境外投资

平台公司。

(

二

)

本次协议收购的基准日确定为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深能香港的账面未分配利润为

221,795,444.00

港元

,

在本次股权收购合同签署生效前

,

由深能香港向

Newton

公司派发股息

2.2

亿港元

,

本次协议收购价格为深能香

港

2013

年

12

月

31

日的净资产审计数

523,714,604

港元减去深能香港向

Newton

公司派发的股息数额

2.2

亿港元

,

即协议收购价格为

303,714,604

港元。

(

三

)

深能香港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至本次股权收购完成登记变更之日的期间损益

,

由本公司承担或享有。

四、股权整合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整合完成后

,

公司将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海外投资架构

,

有利于降低投资风险

,

保证公司和股东

利益最大化

,

为公司下一步的海外投资奠定良好基础。

本次交易属于公司内部股权整合

,

对公司本年度合并利润无影响。

五、董事会审议情况

(

一

)

同意公司协议收购

Newton

公司持有的深能香港全部股份

,

收购价格为

303,714,604

港元。

(

二

)

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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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七届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监事会决议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七届十二次会议于

2014

年

3

月

27

日在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

2068

号

华能大厦

36

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与相关文件已于

2014

年

3

月

17

日以专人、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

送达全体监事。会议应到监事七人

,

到会监事七人

,

全体监事出席会议

,

龙庆祥监事会主席主持会议。经与会监

事审议

,

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

一、审议通过了《

201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同意将报告提交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此项事项的表决结果是

:

七票赞成

,

零票反对

,

零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

2014

年度监事会工作计划》。

此项事项的表决结果是

:

七票赞成

,

零票反对

,

零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3

年度财务报告及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此项事项的表决结果是

:

七票赞成

,

零票反对

,

零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3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

董事会对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国家法律、法规、中国证

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客观、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

此项事项的表决结果是

:

七票赞成

,

零票反对

,

零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3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

(

一

)

公司

2013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的建设和运行情况。

(

二

)

报告期内

,

公司已按照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和相关规定的要求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内

部控制

,

不存在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和重要缺陷

,

未发现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和重要缺陷。

此项事项的表决结果是

:

七票赞成

,

零票反对

,

零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环保公司部分备品备件报废核销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

深圳市能源环保有限公司对备品备件进行报废核销

,

理由和依据充分

,

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和

企业会计准则。本公司董事会关于上述备品备件报废核销事项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此项事项的表决结果是

:

七票赞成

,

零票反对

,

零票弃权。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一四年三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027� � � �证券简称:深圳能源 公告编号:2014-018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股东大会通知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股东大会届次

:2013

年度股东大会

2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3

、

2014

年

3

月

27

日召开的公司董事会七届三十三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3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

案》。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

4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2014

年

4

月

23

日

(

星期三

)

上午九时。

5

、会议召开方式

:

与会股东

(

股东代表

)

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有关议案。

6

、出席对象

:

(1)

截至

2014

年

4

月

17

日

(

星期四

)

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本公司全体股东。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

加表决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7

、会议地点

: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

2068

号华能大厦

35

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

、需提交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提案情况

(1)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201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

关于

2013

年度财务报告及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

(4)

关于

2013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

(5)

关于聘请

2014

年度审计单位的议案

;

(6)

关于深能香港股权整合的议案

;

(7)

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

40

亿元贷款的议案。

2

、本次股东大会将听取《

2013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及《

2013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3

、会议审议事项的合法性和完备性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

(1)

、

(3)-(7)

已经

2014

年

3

月

27

日召开的公司董事会七届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

;

提案

(2)

已经

2014

年

3

月

27

日召开的公司监事会七届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按公司《章程》和有关规定上述

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提案内容详见

2014

年

3

月

28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的公司《董事会决

议公告》、《监事会决议公告》和《关于深能香港股权整合公告》或可参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三、会议登记方法

1

、登记方式

:

法人股东持法人营业执照、单位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个人股东持本

人身份证、股东代码卡、其开户证券营业部盖章的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用信函、传真方式登

记。

2

、登记时间

:2014

年

4

月

22

日上午

8:30

至

11:00,

下午

14:30

至

17:00

。

3

、登记地点

: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

2068

号华能大厦

40

楼

4006

室

)

。

4

、受托行使表决权人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

法人股东持法人营业执照、单位授权委托书和出

席人身份证

;

个人股东持授权委托书、股东代码卡、其开户证券营业部盖章的持股凭证、出席人身份证。

四、其他

1

、会议联系方式

:

联系电话

:0755-83684138;

传真

:0755-83684128;

联系人

:

黄国维、何烨淳。

2

、会议费用

: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

,

与会人员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董事会七届三十三次会议关于召开

2013

年度股东大会的决议

;

2

、

2014

年

3

月

28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的公司《董事会七届三十三次会议

决议公告》、《监事会七届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和《关于深能香港股权整合的公告》。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三月二十八日

附件

: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我单位

/

本人出席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股东

大会

,

并按下列指示代为行使表决权。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２０１３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２０１３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报告及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４

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５

关于聘请

２０１４

年度审计单位的议案

６

关于深能香港股权整合的议案

７

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

４０

亿元贷款的议案

[

注

]:

在“同意”、“反对”或“弃权”项下打

√

。如果股东本人对于有关议案的表决未作具体的指示

,

受托人

可自行酌情对上述议案行使表决权。

如果委托人未对上述议案作出具体表决指示

,

被委托人可否按自己决定表决

:□

可以

□

不可以

委托人姓名

:

受托人姓名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或单位盖章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股东账号

:

受托日期

:

委托人持股数

:

(

本授权书的剪报、复印、或者按照以上样式自制均为有效。

)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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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12� � � �证券简称：锦龙股份 公告编号：2014-19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会议名称：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4

年

3

月

27

日（星期四）

14

：

30

网络投票时间为：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4

年

3

月

27

日

9

：

30～11

：

30

，

13

：

00～15

：

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4

年

3

月

26

日

15

：

00

至

2014

年

3

月

27

日

15

：

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3

、召开地点：广东省清远市新城区八号区方正二街

1

号锦龙大厦六楼

4

、召开方式：会议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5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

、主持人：董事、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张丹丹女士

7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代理人）共

57

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

313,778,782

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

70.04%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

1

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

224,055,636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0.0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56

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

89,723,146

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20.03%

。

2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出席了会议。公司董事长杨志茂先生因出差在

外缺席会议，经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董事推举，由董事张丹丹女士主持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现场和网络投票，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清远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

80%

股权的议案》

同意

89,723,14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11%

；反对

14,000

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56%

； 弃权

3,0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0033%

。该议案获通过。

由于本议案为本公司与控股股东东莞市新世纪科教拓展有限公司的母公司

--

东莞市弘

舜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根据有关规定，东莞市新世纪科教拓展有限公司回避

了表决，因此东莞市新世纪科教拓展有限公司出席会议所代表的本公司股份

224,055,636

股不

计入本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广大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蓝永强、吴丰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资格，以

及会议的表决程序等相关事项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及决议；

2

、广东广大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三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300338� � � �证券简称：开元仪器 公告编码：2014-015号

长沙开元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报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2014

年

3

月

26

日，长沙开元仪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

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3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

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公司《

2013

年度报告全文》及《

2013

年度报告摘要》于

2014

年

3

月

28

日在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

巨潮资讯网网址：

http://www.cninfo.com.cn

证券时报网网址：

http://www.stcn.com

中证网网址：

http://www.cs.com.cn

中国证券网：

http://www.cnstock.com

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长沙开元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3月28日

证券代码：300152� � � �证券简称：燃控科技 公告编号：2014-18

徐州燃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徐州燃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已经

2014

年

3

月

26

日召开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

2014

年

3

月

28

日刊登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

info.com.cn

）上，敬请投资者查阅。

特此公告。

徐州燃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六日


